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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领事和领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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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领 事

一、领事的定义及历史沿革

领事（ ）在当代是派遣国根据两国协议派驻

接受国执行领事职务、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

”这（包括法人）权利和利益的政府官员。 一称谓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在古代

罗马共和国时期指每年选举产生的两个执政官（即元首）

的头衔。在古代英国法中指伯爵的头衔。在中世纪后期意

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城镇中，指

外国商人推选作为解决其商业纠纷的仲裁人，即“法官领

事”或“商人领事”。 年法兰西共和国时期，

指三个主要执政官的头衔。在近代国际关系中指一国派驻

另一国某地区或城市中代表本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利益并

为本国国民服务的国家代表。由于近代及至当代各国领事

实践千差万别，国际上未给领事一词以统一的定义。《奥

本海国际法》称“领事是委派国为了各种目的，但主要是

为了本国商务和航海利益驻在外国的国家代表”。《简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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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颠百科全书》称领事是“国家任命的政府官员，其职责

是保护本国公民在外国的权益，关照他们的商务，并办理

签证、护照等例行事务”。《韦伯斯特辞典》、《布莱克法律

辞典》、《牛津法律辞典》、《国际公法（和平法）和国际组

织术语手册》等辞书广泛采用领事是派遣国的“国家代

）或“政表” 府官员” ）的

年苏观点。 联《国际法辞典》称，“领事 派遣国

经接受国明示同意委任驻接受国某地区的国家官员，以保

护该地区内派遣国及其法人和公民的利益，促进两国政

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调查并报

告接受国该地区内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政治发展情形”。在

欧洲大陆颇具影响的奥地利菲德罗斯《国际法》认为，

“领事是由派遣国任命而由接受国许可的派遣国的机关，

以执行一些个别的公务上的职能，以及保护派遣国在接受

国内的国民的权利”。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写的《国际法辞

典》也称，领事是“主要为保护本国和本国国民在驻在国

商业、经济上的利益，由国家任命的驻外机构”。《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称国家派驻外国的领事为“领事官员”，

分为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或领事代理人四个等级，包括

领馆馆长在内。中国的国际法学者给领事的定义为，“领

事是一国为了实行其对外政策，经另一国同意派驻在另一

国一定地点，以便在该国一定区域内执行领事职务的人

员”。由上述可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领事”一词可泛

指领馆馆长、领事官员和领馆，又可特指第二级领事官员

的衔名。在本书中，“领事”一词，除上下文中特有说明

外，均指这一含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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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事的职类和等级

（一）领事的职类　　　　　　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世界各国普遍的领事实践，领事的职类（

）分为职业领事与名誉领事。

领事　　　　 ） 指由 国　　职业领事（

家或政府委任并派遣执行领事职务的职业官员，同名誉领

事相对称。职业领事原则上总是派遣国国民；受过专业培

训，具备派遣国国内法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属国家行政

编制的官员，由政府支付薪金；在任职期间只能专职从事

领事工作，不应在接受国内为私人利益从事任何专业或商

业活动。国际公约和领事条约给予职业领事以符合其身份

的充分的领事特权与豁免，以确保其能代表本国执行领事

职务。职业领事又称派任领事（ 、专业领

事（ 、受薪领事（

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则使用职业领事官员（

）的称谓。职业领事是现代领事制度

中的核心和主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倾向于向重要

的港口、贸易中心或重要地区派遣职业领事。国际条约、

领事条约等文件中有关领事和领事制度内容的规定，凡未

特别注明系指或包含名誉领事的，均系指职业领事。《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对职业领事制度、职业

领事官员和以职业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的特权与豁免做

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

家承认并采纳。中国国内法律法规和政府指令中有关领事

的规定，除上下文另有说明外，均指职业领事。中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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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国家迄今只派遣职业领事

名誉领事 ）指由　　　　　　名誉领事

国家或政府在接受国某一地区当地居民中选任的以执行一

定领事职务的兼职人员，同职业领事相对称。名誉领事同

早期的领事有许多类同之处根据传统的概念，名誉领事

与职业领事不同，可以是派遣国国民，或者接受国国民，

或者第三国国民；一般不要求经过特别的职业培训，不属

国家编制的官员；通常不领取政府薪金，而是从办理领事

事务收取的规费和服务费中提取报酬； 一般在接受国内，

可以同时为私人利益从事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国际公约

和一些双边领事条约给予名誉领事有限的特权与豁免，以

确保其有效地执行被授权的领事职务，同时防止其利用领

事特权与豁免为个人谋利益。名誉领事又称选任领事

、兼职领事（ 、商 人

领事（ 、不受薪领事（

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使用名誉领事官员

）的称谓。名誉领事是现代职

业领事在特定情况下的替代或补充像荷兰、芬兰、瑞

士、英国、巴西等许多国家无力在世界众多港口或贸易中

心派遣职业领事的情况下，则选任名誉领事承办有限的、

但是不可或缺的领事业务，在接受国代表派遣国提供和加

强领事服务。世界各国没有统一的名誉领事制度，对名誉

领事制度的规定因各自的传统和习惯不同而各有不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章对名誉领事制度、名誉领

事官员和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所享有的特权与豁

免做出具体规定，供公约成员国任意选用，对规范名誉领

事制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国可自由决定是否委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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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名誉领事官员。

（二）领事的等级　　　　　　关于领事的等级（

，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和世界各

普遍的领事实践，领事官员分为总领事、领事、副领事

和领事代理人四个等级，但并不限制任何缔约国对馆长以

外的领事官员设定衔名之权各国既可采用上述四级领事

官员的衔名，也可采用其本国法律规章规定的任何其他衔

名，诸如副总领事、代理领事、助理领事、准领事、领事

随员、随习领事、主事随员、主事学习员、主事、领事秘

书、随习主事、译员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生效后，

各国给予领事官员的衔名也逐渐趋向统一。在实践中，各

国派出领事官员使用的衔名，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规定的四级领事官员的衔名为多。对于使用该公约规定之

外的领事官员衔名，以接受国承认和接受为限。中国国内

法规定并承认或接受的各级领事官员为：总领事、副总领

事、领事、副领事、领事随员或者领事代理人。

现将各国通常派遣任用的各级领事官员介绍如下：

总领事　　　　　　总领事（ 是第一等

级、也是最高等级的领事官员。总领事一般担任总领事馆

馆长，负责一个较大而重要的领区的工作；有时还领导领

区内本国的领事馆、副领事馆、领事代理处或领事办事处

的工作。。有时总领事除担任一个总领事馆的馆长外，还兼

任驻另一国或几个国家的总领事。例如，中国驻苏黎世总

领事兼任驻列支敦士登总领事。总领事还是大使馆执行领

事职务的最高一级的官员。在此情况下，一般由负责此项

工作的公使或参赞兼任总领事。例如，中国政府派往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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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使馆负责领事工作的参赞兼任

总领事。有的国家是由大使兼任总领事的，例如比利时驻

华大使就兼任总领事。《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国同外

国签订的领事条约和中国国内法都确认总领事为最高一级

领事官员。中国派遣并接受担任领馆馆长的总领事，或外

交官兼任总领事

副总领事　　　　　　副总领事（

是在一些国家的领事官员制度

中位于总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派往总领事馆担任馆

长的助手，协助馆长工作。在领馆馆长不能执行职务或缺

位时，可被授权暂时代理领馆馆长的职务。《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中没有明确列出副总领事的衔名。中国同意大

利、阿根廷、巴基斯坦和老挝等国签订的领事条约规定，

副总领事为位于总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中也确认副总领事这一地

位。在实践中，中国、泰国、伊朗、俄罗斯、德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都委派并接受

副总领事。

事　　　　　　领事（ 是位于总领事或副总领事

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在总领事馆内，领事作为总领事或

副总领事的助手，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承担分派的领事

职务，例如商务领事、科技领事、文化领事、教育领事

等。在领事馆内，领事可任馆长领事或非馆长领事。在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四级领馆馆长中，领事是

第二级领馆馆长的衔名。

事　　　　　　副领事（ ）是在领事官员

制度中位于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副领事可以担任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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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馆长；或者担任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中总领事或领事

的助手，承办具体领事职务，例如担任翻译、签证官员或

护照官员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国同外国签订的

双边领事条约和中国国内立法都确认副领事这一地位。在

实践中，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接受或派遣副

领事。。只有少数国家将副领事的名称专用为名誉领事的

衔名。

领事随员（ 是领事随员 指一

些国家领事官员制度中位于副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

协助领事或副领事承办一定的领事职务，例如承办护照、

签证、公证认证等事务。《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未明

确列出领事随员的衔名。中国同意大利、阿根廷、巴基斯

坦、蒙古、老挝等签订的领事条约规定，领事随员为位于

副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

与豁免条例》也确认领事随员这一地位。在实践中，包括

中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并派遣领事随员，只有少

数国家不承认也不接受领事随员这一职衔。

领事代理人　　　　　 ） 是　领事代理人（

指在领事官员制度中位于副领事之后的一级领事官员。按

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领事代理人可为第四等

级的领馆馆长，也可为非领馆馆长的领事官员；各国可自

由决定是否设定或承认由派遣国并未派为领馆馆长的领事

代理人主持的领事代理处；对此种领事代理处执行职务的

条件，以及主持代理处的领事代理人可享有的特权与豁

免，由派遣国与接受国协议决定。

关于领事代理人的地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

期，有不同的规定。一些国家的领事条约，如 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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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德国领事条约、 年中苏（联）、中捷（克斯洛伐

克）领事条约、 年苏联奥地利领事条约等，根本不

承认领事代理人为职业领事官员。有的国家将领事代理人

的名称专用于名誉领事的衔名在承认领事代理人为职业

领事官员的国家中，对领事代理人的职务、训练、报酬、

管辖、国籍和任命方式等方面的规定，更类似名誉领事，

而不同于职业领事。一般来说，领事代理人可以在接受国

从事其他营利职业，不必事先接受领事业务的训练，仅执

行某种授权的领事职务，以收费而不以薪给的方式取得报

酬，本人可为任何国家的国民。他们处于行使监督权的领

馆的直接管辖之下，由外交部根据有关领馆的推荐任命

年《法国和意大年《英国和法国条约》、根据

利条约》和《法国和瑞典条约》规定，领事代理人可以是

派遣国、接受国或者第三国的国民，“经接受国同意由行

使监督权的领事发给委任证书”予以任命，可以在接受国

从事营利的其他职业。在美国，领事代理人由国务卿根据

监督领馆的推荐任命，以协助具有地区管辖的领馆（监督

领馆）执行某些法律和条例所规定和授权的有限的领事职

务；领事代理人根据业务的重要性，工作的分量和所获得

的薪俸分为三个等级，在主管领事直接监督下工作；领事

代理人是为特定地区的特定任务而任命的，不可转任；应

优先任命有资格的美国公民，在没有美国公民的情况下，

也可任命非美国公民为领事代理人中国在 年加入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前，不承认领事代理人为领事官

员；在加入该公约后，中国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都承认领事代理人为

一级职业领事官员。但是中国未派遣也未接受外国派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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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代理人。

是一些国家派主事　　　　　　主事（ 往驻外

使领馆中承办文秘、档案及行政事务的官员。在中国，

年公布的《外交官领事官官制》及 年公布的

《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中规定，“大使馆使馆设主事一人

至三人，总领事馆领事馆设主事一人或二人，承长官之指

挥，分掌档册登载缮定，及庶务事项”； 年中央政府

外交部规定，“驻外各使馆，应指定主事一人，办理该馆

会计出纳庶务，及其他杂务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驻外使领馆中不设主事一职，有关事务由使领馆的有

关行政技术人员承办。

随习 领事　　　　　　随习领事（ ）是一些国

家驻外领事官员的衔名，其地位位于副领事之后。在中

国， 年公布的《外交官领事官官制》和 年公布

的《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规定，随习领事为位于副领事

之后的第四等级领事官；总领事馆、领事馆和副领事馆可

酌情委派随习领事一人或二人；“随习领事承长官之指挥，

分掌文书及调查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

交部曾向驻外领馆委派过随习领事，不久即废除这一

衔名。

领馆秘书　　　　　　领馆秘书（

，亦称领事秘书（ ，指一些国家

派往其驻外领馆中担任一定领事职务的官员。 年

《苏联领事章程》规定，领馆秘书为苏联国家公务人员，

“各级领馆秘书负总领事馆、领事馆或副领事馆办公室之

全责”，凡遇有领事患病或离馆时，“则代理各该馆领事的

职务”。 年《苏联领事章程》规定，苏联驻外领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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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馆秘书属领事官员。中国不派遣这一衔名的领事

官员。

第二节　　领事关系

一、领事关系概述

领事关系（ 指一国官员被允许在

另一国领土上代表国家行使领事职务所形成的两个国家之

间关系的总称。这是国与国官方进行经常联系的一种形

式，协商解决涉及两国国家利益及国民人身财产权利和利

问题的重要渠道。益

（一）领事关系的建立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领事实

践，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权国家才有能力建立相互间

的领事关系国与国之间建立领事关系可通过不同的方

式： 双方就建立领 中 国事关系 年同达成协议

圣马力诺和 年同摩纳哥公国建立领事关系时都是经

过双方政 两国同意建立外府谈判达成协议而建立的。

交关系就意味着同意建立领事关系。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

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就建立了领事关系，无须做出特

关系的同时另订别声明或另订协议 在同意建立

协议建立两国领事关系。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通过谈判同

月年意于 日 月起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又于

日谈判达成关于相互建立领事关系和开设总领事馆的协

议中国上述领事实践符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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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领事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

互惠的基础上 。。

）领事关系的发展　　　　　　两国在未建交之前建立的

领事关系是两国间惟一经常性的国家关系，是两国官方进

行经常联系的一种形式，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疏通道路。

，领事关系构成外交关系 年在这种情况下 的初步。

中国同圣马力诺建立了领事级正式关系随着两国友好交

往的发 月展，从 日起，中、年 圣两国将领事级

正式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建交后的领事关

系，表现为两国互派领事官员在对方领土上执行领事职

务，一般形式为大使馆设立领事部或指派外交官执行领事

职务；两国政府（或经过大使馆）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互设

领馆；视领事工作需要在总领事馆或领事馆所在地以外设

立领事馆或副领事馆、领事代理处或开设作为领馆组成部

分的办事处；签订双边领事条约和各项专门领事协定；进

行领事磋商，安排主管领事业务的高级官员互访，及时解

决两国领事关系中发生的问题，调整和发展双边领事关

系。。在国家实践中，上述各项活动是适应两国发展外交关

系的需要并往往配合重大的外交行动而进行的。领事官员

在执行领事职务时，应尊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通过各种

形式的友好交流活动，加强同领区地方当局的联系，介绍

本国的方针政策，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在政

治、经济、贸易、科学、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在大使馆指导下，为推动两国国家关系的全面发

展服务。在两国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关系是外交

关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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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边领事关系的联系渠道　　　　　　双边领事关系的

联系渠道有：中央领事机关的相应官员互访，定期或不定

期地进行两国政府间的领事磋商；中央领事机关同派遣国

使馆领事官员的沟通、联系和交涉；派遣国领馆和领事官

员同领区当局的沟通、联系和交涉。在特殊情况下，派遣

国领馆和领事官员可同接受国中央当局联系。

领事磋商（ ）是两国政府之

在中央领事机关（领事司）的级别上就两国领事关系中实

际存在的问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会晤和商谈。磋商的目的

在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检查两

国有关条约和协议执行情况，加强合作和交流，及时调整

两国领事关系，为发展两国国家关系消除误会、清除障

碍、疏通渠道。每次领事磋商的级别（领事司司长或副司

长）、时间和地点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领事磋商是

间协商解决涉及公民和法人两国政府 实际利益问题的有效

途径，为各国政府所重视。中国已同俄罗斯、蒙古、朝

鲜、韩国、日本、缅甸、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

伯、匈牙利、波兰、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

建立了领事磋商渠道。

（四）领事关系的中止和断绝　　　　　　当两国外交关系恶

化时，往往导致两国领事关系的恶化。 年中国和印

度以及 年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恶化时，都导致双方

关闭领馆和撤走领事官员。关闭领馆是两国领事关系恶化

的重要标志，是两国关系中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外交

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导致两国中止或在事实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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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领事关系，但仍可保持着外交关系。当两国中断外交

关系时，往往也撤领闭馆中断领事关系。但是，两国断绝

外交关系并不当然断绝领事关系。在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

下，保持一定水平的领事关系是两国外交关系的一种延

续，有利于双方处理两国间的问题；但是否保留领事关

系，由当事国决定在国际关系中，一些国家因财政困难

同因两等内部原因决定暂时闭馆或撤馆， 国关系恶化而撤

馆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五）领事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在当代，领

事关系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国家根据政治、

经济的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决定建立、发展、调整、维

持或终止领事关系。国家在领事关系中的重要举措（如设

馆、撤领、提升或降低领馆级别等）在国际关系中都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涉及领事关系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

题是建立领事关系是否构成对接受国国家或政府承认的问

题。传统国际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只对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权国家之间的领事关系

做 规定，也无涉及承认问题。一些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

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需要有着不同的领

事实践，国际法学者也无一致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由于

领事任命只是为了工商航海利益，而且只有地方的重要性

而无政治后果，因此某国派领事到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一

个区域去执行职务，并不构成对该新成立国家的间接承

认。另一种观点认为，派遣国正式任命而接受国发给领事

证书接纳一名领事的事实即构成双方的间接承认。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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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认为，派遣国单纯的留置或更换领事而未正式请求

接受国颁发领事证书的行为，并不构成承认。另外，在国

际关系中还有的国家允许一个本国尚未完全承认的国家派

驻领事来代表该国利益，以此与被完全承认的建交国家相

区别。以上各种观点和国家实践，都反映了关系国政治经

济利益的需要。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国家同台湾当局建立包括领事关系和互设领馆在内的官方

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年初，由于同中国建交的拉

脱维亚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的联合声

明”并允台在其首都开设“总领事馆”，中国政府对此提

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暂时撤出拉脱

维亚，停止官方往来。 年拉脱维亚政府同中国政府

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承诺不和台

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中拉关系实现正常化，

拉台“领事关系”即行终止。在当代，领事关系在国际关

系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是国家调整和发展对外关系的

重要手段。

二、中外领事关系简介

（一）清朝时期的中外领事关系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领事关系　　　　　　在很长的历史时

期内，中国是个自足自给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中国的

封建统治者对外国人基本上采取开放和容纳的政策，不仅

允许中国人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而且以皇帝恩准的方式

赋予外国人以必要的权利，允许外国人与中国通商，到中

国旅游、朝圣、留学，在中国定居并同中国人通婚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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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班牙人海盗活动，均遭到明朝官军的打击。

占领菲 年西班律宾，残酷屠杀在马尼拉的中国人；

牙人甚至扬言，派 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中国。俄

国在 世纪末和 世纪初武力征服西伯利亚东部各民族

后，继续向南扩张，企图吞并中国黑龙江流域，遭到清朝

官方的抵抗 世纪初，荷兰人攻占澳门未遂，和遏制。

又侵扰厦门，强占澎湖列岛和台湾 年，英国人也

驱炮舰到 作家中国，炮击虎门炮台。曾任驻华公使的美

霍尔康（ ）在他 年所著的《中西关

系概况》一书中，曾这样谴责 世纪西方人在中国

沿海所犯下的暴行：“ ⋯这些所谓和平商业的开拓者的

所作所为，说不上像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

径他们不仅理应为帝国（指 引者注）所当时的中国

拒绝，而且简 该被中国当局动手消灭掉。这些人不断骚

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

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长而去。或者，他们

登上大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

走妇女，抢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和文明的一

切准则。”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炮舰政策，

迫使中国当局改变了对西方人的看法和政策，采取严格防

世纪西方列强时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 向东方实行

殖民主义扩张时，到中国沿海和边境进行海盗活动和野蛮

年，八掠夺，迫使中国人改变了对外国人的态度。

广东珠艘配备武器的葡萄牙船闯入 江口，开炮示威，强占

屯门“，筑室立寨”“，剽劫行旅”“，杀人抢船，势甚猖獗”，

年，明朝宫廷派兵才把这些强盗赶直至 走。此后，

葡萄牙人又闯到福建的泉州、福州和浙江的宁波等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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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措施，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为保护本国人民

的安全和利益，中国当局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要求派驻官

员、开放口岸、发展贸易等一概加以拒绝。随着国势的安

定，清朝统治者于 年（康熙二十四年）下令开放海

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个地方为对外通

年 月，清廷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商口岸。 条约》

中也规定开放两国的边境口岸进行贸易。然而，面对西方

列强疯狂的掠夺和扩张，清廷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

中仍然采取一系列的防范和限制措施。例如，开放的四个

通商口岸中，后来只限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而且规定外

国商人只能同官方指定的商行进行交易。这引起了西方殖

民主义国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其“炮舰政策”一时不能

得逞的情况下，就企图借助派遣领事等办法以冲破清廷的

限制。例如， 年 月，俄国派遣伊兹玛依洛夫率团

来华，打算与清廷签订商约，建立领事机构，派遣常驻领

事官员。该团成员一等秘书劳伦特 朗克就是俄国政府拟

派驻中国的总领事，但是，清廷未予承认和接受，只称他

为“ 年事务官”。 月，中国与俄国发生边境纠纷，

清廷即把劳伦特 朗克驱逐出境。 年英国委派义律为

广州“领事”。清廷虽然同意义律管辖在广州的英国商人

和水手，称他为英国在华的商务总监督，但是不承认他为

领事。另据外国的一些资料记载，法国和美国也曾向广州

派遣过“领事”，但是当时中国官方未承认他们的“领事”

身份，也不承认他们为外国国家或政府派遣的“正式代

表”，只承认他们为商人，不能直接与中国官方接洽事务。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未正式与外国建立领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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